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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.S.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
威 鋮 國 際 集 團 有 限 公 司
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）
（股份代號：1002）

委任提名委員會成員

謹提述威鋮國際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日，內容有關顏秀貞女士辭世
之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。除非另有界定，否則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內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執行董事馬成偉先生（「馬成偉先生」）已獲委任為提名委員會成員以替換顏女士，
自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六日起生效。於委任馬成偉先生後，提名委員會有三名成員（即張代彪先生
（主席）、馬成偉先生及陳薪州先生），而本公司已符合提名委員會職權範圍所規定之最低人數要求。

承董事會命
威鋮國際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馬金龍

中華人民共和國珠海，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六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由以下成員組成：

執行董事：
馬金龍先生
顏森炎先生
張沛雨先生
馬成偉先生

獨立非執行董事：
張代彪先生
陳薪州先生
傅小楠女士

非執行董事：
顏重城先生


